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6 月 26 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1130813663B 號函訂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流程圖 

 

 

 

責任通報 

1.校安通報 

2.法定通報 

◎事件管轄學校：以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與被害人互動之身分，其
所屬學校具管轄權。 

◎有管轄權者：緊急聯繫通報權責人員，並填寫校安事件告知單。 
◎無管轄權者：應於七個工作日內移送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學務(教導)處二十四小時內 
1. 進行校安通報及法定通報(二十四小時計算方式：以學校第一位知

悉之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間點起算，並無授權自行
判斷是否確有此事或是否進行通報) 

2. 通報注意事項： 
(1) 僅被害人需要進行社政通報(一人一案)。 
(2) 跨校事件時，當事人學校均須進行校安通報；被害人學校通知行

為人學校時，應於校安通報註記涉及他校。 
(3) 通知駐區督學。 

後續處理注意事項 
1. 由權責人員主動告知當事人得主張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相

關機構處理，並留意保密原則。 
2. 依當事人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等各類服務，必要時，提供保

護措施及其他協助等。 
3. 鼓勵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請調查或由學校提出檢

舉。 
4. 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任何自述或切結文件。 
5. 行為人為教職員工，權責人員獲得申請調查書前，請先填具檢舉調

查單送交性平會審議，立即盤整行為人任教或任職學年度及學生，
調閱任教班級之校園生活問卷及性平入班宣導學習單，以配合後續
普查。 

6. 每二週主動於校園安全防護網回報辦理進度及資訊。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調查小組 
1. 性平會(或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處理，不得另涉調查機制，違反者

調查無效且得處罰鍰。 
2. 跨校事件：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代表，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現就讀學校，須由性平會認定無通知必
要；管轄學校與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
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3. 調查小組組成： 
(1) 女性成員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且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素養之專家學者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2)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但行為人為教職員工，調查小組應全部外

聘。 
(3) 當事人持有身障證明或特教學生鑑定證明：調查小組應具備特

殊專業者。 
(4) 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性平會權責主管及承辦人應迴避事件調查

工作；參與調查及處理人員，應迴避對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4. 調查小組調查時發現行為人於不同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

之虞，應將行為人發生疑似行為之時間及樣態等資訊，提交學校
性平會審議，俾學校通知其他學校配合普查；倘獲得同一行為人
對其他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得併案調查。 

5. 調查小組進行校園性別事件認定及理由，並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
建議(僅建議權)。 

6. 校園性別事件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
延長二次為限，每次不得於一個月，並陳報教育局備查。 

7. 性平會接獲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 

成立調查小組 

受理 二十日內書面通
知申請人、被害
人或檢舉人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 
 

1. 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
及行為人，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
並告知申復期限自收到書面通知之
次日起三十日及受理單位。 

2. 依行為人身分，予以適當懲處及命
心理諮商與輔導；被害人給予關懷
與輔導，視其需求轉介相關單位。 

1. 相關當事人輔導關懷。 
2. 事件檔案建立存查。 
3. 全案相關資料及調查報告(含輔導

摘要表等)填報教育部校園性別回
復填報系統辦理結案。 

處理建議是否涉及行為人

改變身分 

全案相關資料及

調查報告(含輔導

摘要表)陳報教育

部校園性別回復

填報事件系統 

無異議 不服提出申復 

審議小組 

有理由 

二十四小時內 

不屬實 

屬實★ 

無理由 

教務處 
彈性處理當事人出
缺勤紀錄、課程或
教學協助及配合普
查等事宜。 

輔導室 
1. 輔導人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包括事件當

事人、家長或班級師生。 
2. 建立當事人相關資料紀錄並妥善保存管理。 
3. 負責追蹤輔導相關計畫之執行。 
4. 校外橫向聯繫，例如陪同社工。 

人事室(行為人為教職員工) 
1. 為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調查處理期間採取之必要處置

經性平會決議後執行，並陳報教育局備查。(防治準則第 26條) 
2. 配合提供疑似行為人任教（職）期間及職稱等資訊，俾普查。 
3. 性平會開案審議受理事件時，應就事件現有資訊作成以下建議，

並移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 
(1) 暫時予以停聘：疑似行為人為教師涉有性侵害、有終身不得聘

任、有解聘之必要或達解聘程度但有暫時停聘之必要者，有離
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 

(2) 核予事假：未達前項程度惟有離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並提經
性平會決議通過。(防治準則第 26條第 3項) 

(3) 維持現狀：未達(1)及(2)情形者，惟須增加巡堂次數。 
4. 教評會應分別依教師法第 2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召開會議，倘

未依教師法第 22條第 1項前段規定通過審議暫時予以停聘，嗣經
學校性平會調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以停聘必要者，
教評會應即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16條) 

5. 疑似行為人為職員工時，比照前揭說明辦理。 

不服提出申復 

不申請/檢舉調查 

1.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性別事件 
2.接獲申請或檢舉調查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受理/重新審理受理/重新調查) 

1.行為人為教職員工三個工作日內 

2.其他校園性別事件十個工作日內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結案 I) 

決議通過調查報告事實認定 

提出處理建議(含懲處建議)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 

(訪談當事人及相關

人等) 

提供調查報告給行為人 

給予七日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是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結案 II) 

審議陳述意見、調查程序有無重大

瑕疵、新事實或新證據 

無 

有 

三個工作日 

召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附理由

重新調查 

事實認定：交性平會重新
調查或重為適法決定 

懲處決定：懲處決議違法
不當，移懲處單位重為適
法決定。(不屬實無此項) 

接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提起救濟 

學校申復審議小組 
1. 審議小組三或五人應包含性平專家學者、法律

專業人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人數占總數三分之一，且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總數二分之一。 

2. 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不得擔任審議小組
成員。 

3. 收受申復申請後，學校應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
由之決定，書面通知申復人結果。 

4. 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申請人
或被害人得逕向主管機關申復。 

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
行為人，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
知申復期限及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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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輔導追蹤階段 

教育局督導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項目： 
(1) 依法召開會議。 
(2) 召開會議後應充分審議

事項。 
(3) 調查程序或實體無瑕疵 
(4) 調查處理結果無適法疑

義時。 
2. 時機： 
(1) 於學校申復程序完成

前。 
(2) 未及於申復程序中合併

處理，或屆申復期限未
提出申復 

3. 方式：應敘明理由，限
期交回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審議。 

請性平會查證
性平法第二十九
條第三項事件相
關事項流程： 
1. 提供資料予

學務處俾召
開性平會。 

2. 性平會審
議，依防治
準則第三十
五條通知當
事人陳述意
見。 

3. 召開性平會
審議陳述意
見後決議。 

有陳述 無陳述 

三十日 

申復審議結果陳報教育局 

三日內 


